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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专用教材，同时也适用银行系统招聘考试。
     本书从服务考生、方便考生的宗旨出发，在市场调查、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会同农村信用社招聘
考试行业相关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了近年来各省信用社招聘考试的考试大纲(要求)，总结了信用社招聘
考试的命题规律，探讨了未来的考试命题趋向，并以此为基准，及时组成精锐的丛书编写小组编写了
这套《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专用系列教材》。
本书为该套丛书之《法律》一册。
全书共计六编十九章内容，具体包括：民法，银行法，商事组织法，商事交易法，经济法，土地法与
房地产法。
     本书以简练的行文体例、实用的知识要点、众多的历年真题、权威的专家详解为基本特色，采用手
把手的方式，教会考生如何获得高分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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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宣告失踪的概念宣告失踪，指自然人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
依法定程序宣告其为失踪人，并为其设定财产代管人，以结束失踪人财产关系不稳定状态的法律制度
。
（二）宣告失踪的条件在我国，宣告自然人失踪须具备以下条件：1.须有自然人下落不明满2年的事实
。
所谓下落不明，是指自然人离开住所无任何消息.自然人只有持续下落不明满2年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
下落不明的时间应从最后获得该自然人消息之日起计算。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应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2.须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这里所说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宣告失踪的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如自然人的债权人和债务人。
这些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宣告失踪须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才能进行宣告，没有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主
动宣告某自然人为失踪人。
3.须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宣告.宣告失踪只能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权做出
宣告失踪的决定，人民法院接到宣告失踪的申请后，应对下落不明的自然人发出公告，公告期为3个
月。
公告期届满，不能确定被申请人尚生存的，应作出宣告失踪的判决。
（三）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自然人被宣告失踪后，其民事主体资格仍然存在，因而不发生继承，也不
改变与其人身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是为失踪人设立财产代管人。
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代管.代管有争议的、没有
以上规定的人或者以上规定的人无能力代管的，人民法院应从有利于保护失踪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有利于财产的管理出发，为失踪人指定财产代管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的，监护人即为财产代管人。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有权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税款及应付的其他费用，包括支付失踪
人应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以及履行失踪人被宣告失踪前签订的合同及其他义务等。
代管人追索失踪人的债权所取得的财产，应为失踪人所有，由代管人管理。
代管人为失踪人清偿债务应以失踪人的全部财产为限，代管人管理失踪人财产所支出的费用，可以从
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拒绝支付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其他费用，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
将代管人列为被告。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要求偿还债务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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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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